附件1

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承办单位备案要求

根据《社会艺术水平考级管理办法》（文化部令第31号，文化部第59号修改）和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办公室《关于恢复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活动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2020年6月28日）的相关规定，承办社会艺术水平考级单位备案要求如下：

一、承办社会艺术考级单位资格备案

（一）艺术考级机构（主办方）取得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资格，以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公布为准。

（二）承办方具备条件

1.独立的法人资格。

2.从事艺术教育、艺术表演、艺术培训、艺术研究等与艺术考级专业相关的业务。

3.开展艺术考级活动必要的物质条件：考级工作机构办公地点和考试场地使用权的证明文件；考试场地安全证明材料；自编并正式出版发行的艺术考级教材。

（三）考场内执考考官需为由艺术考级机构（主办方）派遣至少1名相关专业的考官（开展美术专业艺术考级的考级机构在考场内可以只派遣监考人员）。艺术考级考官应具备下列条件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：

1.被艺术考级机构聘任为考官的证明；

2.7年以上专业艺术学习经历或者中级以上（含中级）艺术或者艺术教育专业职称；

3.5年以上所申请专业的艺术表演、艺术理论研究或艺术教育工作经历；

4.良好的示范、教学指导及鉴赏能力；

5.良好的政治素质、道德修养。

（四）良好的社会信誉（市场监管、文化广电旅游等相关部门提供的无违法、失信等行为的证明，或无违法、失信等行为的承诺书）。

（五）艺术考级机构（主办方）委托承办单位承办艺术考级活动的，必须签订合作协议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。

委托承办单位签订合作协议生效之日起20日内，报以上资料到艺术考级活动（承办单位）所在地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备案，同时抄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。

二、社会艺术考级单位考前备案

（一）艺术考级机构（主办方）及委托承办单位应当在开展艺术考级活动5日前，将考级简章、考级时间、考级地点、考生数量、考场安排、考官名单等情况报艺术考级活动（承办单位）所在地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备案，同时抄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。

（二）艺术考级机构（必须是主办方制定盖章）应当在开展艺术考级活动15日前，务必将疫情防控方案及应急处置预案（明确疫情防控应急措施和处置流程）报四川文旅厅备案，备案资料同时报艺术考级活动（承办单位）所在地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同时抄送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。严防现场考级活动引发各类安全事故。如在现场考级活动中出现疑似症状或病例，考点应当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立即报告并配合卫生健康部门做好密切接触者排查管理和隔离措施，及时做好清洁消毒等工作并暂停考试。

三、承办社会艺术考级单位考后备案

艺术考级机构（主办方）及委托承办单位应当自每次艺术考级活动结束之日起60日内将考级结果报艺术考级活动所（承办单位）所在地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备案。

